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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300016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北陆药业 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6-034 

 

北京北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重大仲裁的进展公告 

 

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一、本次仲裁事项的基本情况 

2014年9月，北京北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、“北陆药

业”、申请人）和李晓祥（被申请人）签订《关于转让深圳市中美康士生物科

技有限公司33.5%股权的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《股权转让协议》”）。被申请

人在《股权转让协议》中向申请人作出了诸多承诺，包括但不限于：承诺深圳

市中美康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美康士”）2014年会计年度净利

润达到人民币2,000万元，2015年会计年度净利润达到人民币2,600万元；承诺

不以任何方式持有中美康士以外的、与中美康士从事同类业务或具有同业竞争

关系的其他任何实体的股权；保证未经申请人事先书面同意、不进行对外投资。

《股权转让协议》并明确约定了被申请人违反承诺、保证的法律责任，包括但

不限于：如中美康士任一年度净利润未达到前述数额，被申请人应立即向申请

人支付差额部分；申请人有权选择提前终止协议并要求被申请人退还申请人已

支付对价及已支付对价对应的年息15%的违约金。 

根据财务数据：中美康士2014和2015两个会计年度的净利润分别为人民币

19,430,148.78元和人民币16,331,445.45元，比被申请人在《股权转让协议》中

承诺的净利润共计少人民币10,238,405.77元。为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，申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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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依法向北京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，请求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差额并承

担仲裁费、公证费等费用。公司向北京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，并于2016

年4月21日收到北京仲裁委员会出具的《关于（2016）京仲裁字第0628号仲裁

案受理通知》。详见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《关于重大仲裁的公

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6-012）。 

二、相关进展 

目前，申请人又发现被申请人存在其他重大违约违法行为，包括但不限于：

被申请人于2015年9月14日独资设立了“深圳北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”，并通

过该公司与中美康士技术总监、肿瘤免疫治疗技术首席科学家等人于2015年11

月9日共同成立了“南京康志药业有限公司”，该公司经营范围为：药品、生

物化学试剂、生物诊断试剂的研发与销售及相关技术咨询、技术服务、技术转

让。被申请人并曾担任该公司董事长。被申请人上述行为严重违反了协议约定

和法律规定。 

为切实维护公司及广大投资者的利益，公司向北京仲裁委员会提交了财产

保全申请，北京仲裁委员会依法定程序向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转递财产保

全申请。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作出“（2016）京03执保字第50号”《民事

裁定书》，并查封、冻结了被申请人名下财产，包括：银行存款，持有的北陆

药业（股票代码：300016）股票5,232,558股、中美康士49%股权、深圳北麟科

技发展有限公司100%股权。 

此外，公司向北京仲裁委员会申请增加仲裁请求如下： 

1、请求裁决被申请人立即向申请人支付2014和2015两个会计年度的净利

润差额人民币10,238,405.77元（大写：壹仟零贰拾叁万捌仟肆佰零伍元柒角柒

分）。 

http://www.cninfo.com.cn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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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请求裁决解除《股权转让协议》，并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退还人民

币2.04亿元、并支付违约金37,167,208.11元，总计人民币241,167,208.11元（大

写：贰亿肆仟壹佰壹拾陆万柒仟贰佰零捌元壹角壹分）。 

3、请求裁决被申请人承担申请人为追究其过错责任而支付的公证费（人

民币4560元）、快递费（人民币46元）、律师费（人民币50万元），合计人民

币504,606元（大写：伍拾万零肆仟陆佰零陆元整）。 

4、请求裁决被申请人承担本案全部仲裁费用。 

2016年6月27日，北京仲裁委员会出具了《关于（2016）京仲案字第0628

号仲裁案增加仲裁请求交费及受理通知》。 

三、判决或裁决情况（适用于判决或裁决阶段） 

本案尚未开庭审理，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，根据本案重大进展情况及时履

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四、简要说明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

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尚未披露的其他诉讼、仲裁事项。 

五、本次公告的诉讼、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

本次诉讼、仲裁如果公司胜诉并实际收到补偿款就会增加公司利润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北京北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 董事会 

二○一六年六月二十九日  




